
记协发〔2026〕3号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文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协、中央主

要新闻单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全国性行业类媒

体、有关专业记协：

为传递党中央对新闻工作者的关心关爱，维护保障新闻

工作者权益，我会正式启动 2026年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

目，请按照《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实施办法》《中国新

闻工作者援助项目申报工作细则》做好申报工作。2026年

关于2026年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

报送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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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援助事项，其发生日期一般应在 2025年 6月 1日至

2026年5月31日期间，报送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6
月10日。

请认真填写《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申请表》，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在报送截止日期前将有关纸质材料邮寄至中

国记协国内工作部权益保障处，电子版材料发送至 zgjxwq@
126.com。

附件：1.《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实施办法》

2.《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申请表》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2026年2月25日

（联系电话：010-61002959，传真：010-61002779
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7号，100062；

收件人：国内部权益保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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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实施办法
（2025年2月8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记协”）设立的公益性援助项目。

第二条 开展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旨在保障我国

新闻工作者依法从事采访报道活动，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工作取向，切实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承

担社会责任，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第三条 本项目经费专款专用，秉承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依法接受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援助对象和条件

第四条 持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新闻记者证》或与

新闻单位签订采编工作聘用或返聘合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

直接为新闻采访报道提供服务的新闻工作者，为本项目的援

助对象。

第五条 新闻工作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获得本

项目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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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履行新闻采访及相关工作职责殉职；

（二）因履行新闻采访及相关工作职责导致身体伤残；

（三）因履行新闻采访及相关工作职责导致身患重病；

（四）新闻工作者身患重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五）经审核认定的其他情况。

第三章 援助等级和金额

第六条 根据援助对象的不同情况，援助申报分为七个

类别：

1.因公殉职；

2.因公导致八级以上伤残；

3.因公导致九、十级伤残；

4.工作中受到轻伤、影响工作生活；

5.积劳成疾罹患大病；

6.因在特殊地区或特殊环境工作染患某种特殊疾病；

7.因重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第七条 根据援助工作实际，援助金额分为四个等级：

（一）因公殉职的，原则上不超过30万元：

1.被党和国家评定（批准）为烈士的。

2.为党的新闻舆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

（1）政治坚定、业务精湛，曾获得或被授予长江韬奋奖、

中国新闻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等全国性荣誉表彰的；

（2）忠于职责、敢于担当，参与过党和国家建设发展重

大项目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宣传报道工作，受到

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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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勤勉敬业、作风过硬，从事新闻工作满 30年、值

守夜班采编岗位满 10年、派驻国外危险和艰苦地区从事新

闻工作的。

3.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

（1）在执行新闻采访任务中因突发意外事件死亡的；

（2）在新闻采编工作岗位上因突发疾病死亡的；

（3）其他因公死亡情形。

（二）因公导致八级以上伤残、积劳成疾罹患大病、因

在特殊地区或特殊环境工作染患某种特殊疾病的，原则上不

超过5万元。

（三）因公导致九、十级伤残，因重病导致家庭生活困

难的，原则上不超过3万元。

（四）工作中受到轻伤、影响工作生活的，原则上不超

过1万元。

第八条 中国记协可根据每年度援助工作总体申报情

况，对实际发放的各等级援助金额进行适度调节，原则上不

超出当年度援助经费总额。

第四章 援助申请

第九条 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的新闻

工作者向本单位提出援助申请，单位审核同意后向中国记协

提出援助申请；地方新闻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向本单位提出援

助申请，单位审核同意后逐级报送至所在省级记协，由省级

记协审核同意后向中国记协提出援助申请。

因公殉职人员可由其直系亲属或法定抚养人、赡养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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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理申请人。

第十条 本项目申请期限为申请援助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之内。如因紧急治疗、工伤认定、伤残程度鉴定及其他特殊事由

不能按时提出申请的，申请期限可适当延长，最多不超过一年。

第十一条 本项目采取年度援助和应急援助相结合原

则。原则上为一年一次集中申请，由中国记协印发通知，统

一接受各单位各地区的申请，视援助事项紧急程度等情况进

行分批援助。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出现新闻工作者因履行职

责导致伤、病、亡的情况，或其他事由重大、事态紧急同时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情况，可启动应急援助程序，经中国记协

书记处审核批准后，给予及时援助。

第十二条 本项目申请采用书面形式，填写由中国记协

统一印制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申请表》。

第五章 审核与公示

第十三条 中国记协按本办法规定组织对申请材料进行

审核。

第十四条 援助申请经中国记协书记处审核批准后，将

进行统一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

中国记协会同有关单位进行复审。

第十五条 审核和公示无异议后，由中国记协作出援助

决定。

第六章 援助金发放

第十六条 中国记协作出援助决定后，一次性将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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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给申请单位，由申请单位转交援助对象。

第十七条 因公殉职人员援助金由其直系亲属或法定抚

养人、赡养人领取。

第七章 援助金来源和支出

第十八条 本项目经费来源包括：（一）党和国家有关

部门资助；（二）社会捐助；（三）利息等其他收入。

第十九条 本项目经费支出包括：（一）支付援助金；

（二）开展项目调研和其他管理支出。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本项目援助金收入与支出实行专项管理，接

受国家审计监督。

第二十一条 对于以虚报情况等不正当方式申请援助金

或侵占、私分、挪用援助金的，中国记协根据不同情况商有

关单位作出处理。

第二十二条 中国记协向有关部门报送年度项目执行报

告。社会捐助的援助金使用支出情况不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中国记协。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22年4月中

国记协发布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实施办法》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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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申请表

所在单位名称
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报类别

因公伤病亡情况

所在单位
意见

军委政治部宣传局/
省级记协/专业记协
意见

报送
信息

姓名

所在
部门

1.因公殉职（ ）； 2.因公导致八级以上伤残（ ）；

3.积劳成疾罹患大病（ ）； 4.因地区或环境染患特殊疾病（ ）；

5.因公导致九、十级伤残（ ）； 6.因重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

7.工作中受到轻伤（ ）。

（请在以上选项括号内打勾，只可选一项，不可多选。）

（可另附页）

联系人
姓名

通讯地址

性
别

记 者 证 号 码

采编岗位合同号

电话

手机

负责人签字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出生
年月

类别 中央新闻媒体/地方新闻媒体

所在部门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职务

电话

手机

中国记协2026年统一印制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办公室 2026年2月25日印发


